附件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二十四项整改任务“矿山粗放开采多发”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二十四项整改任务：矿山粗放开采多发。2021年4月，安顺市紫云自治县忠顺石材开发有限公司在未办理水土保持、林地使用、竣工环保验收、建设用地等手续的情况下，长期违法开采；频繁调整开采方案，未配套建设排土场、截排水沟，顺坡倾倒大量表土和废石，累计违法占用林地349亩，其中防护林92亩，生态遭受破坏。安顺市和财建材有限公司非法侵占林地114亩。黔西南州安龙县黄金公司海子金矿超批复占用林地66亩，其中省级公益林43亩，当地一直未予查处。黔西南州兴仁市三道沟金矿、望谟县杨家堡上金矿也存在违法侵占林地问题。

	整改责任单位
	安顺市、黔西南州党委和政府

	整改目标
	查处违法行为，规范矿山开采

	整改措施
	1.依法依规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2025年6月30日前根据土地复垦和造林技术标准，制定整治林地和补种树木方案；2025年11月30日前，根据方案完成原地或异地、同面积、等质量恢复。

3.规范建设忠顺石材开发有限公司排土场、截排水沟，防止表土和废石倾倒。

4.对侵占林地造成的生态损害情况进行调查，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整改主要工作
	安顺市：

整改措施（一）：

忠顺石材：一是水土保持方面。忠顺公司矿山存在水土保持“未批先建”行为于2024年6月18日已超过追究时效，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水土保持法》第53条）。二是林地使用方面。忠顺石材在该公司2021年始建至今违法使用林地3次，其中:①2022年4月9.6亩（行政处罚4.032万元）（紫综执罚（林）决字〔2022〕2号）；②2022年6月191.26亩（2022年10月被国家林草局贵阳专员办督办、2023年9月被省林长办督办，行政处罚318.78万元)（紫综执罚决字〔2022〕46号）；③2024年11月226.23亩(含倾倒后违法占用林地的51.71亩）。涉及所有侵占林地行为，2025年2月25日公安部门对企业法人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并于2025年2月26日移送西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紫公（森）诉字〔2025〕29号）。三是竣工环保验收方面。对忠顺石材“未验先投”、“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违法行为，于2024年12月3日下达处罚决定书，罚款41万元，企业已缴纳罚款（安环罚字〔2024〕58号）。四是建设用地方面。对忠顺石材未依法取得建设用地手续，长期违法开采违法行为，2024年12月27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紫自然资罚字〔2024〕77号），缴纳罚款79.075万元，处罚已执行到位，已结案。

和财建材：一是林地使用方面。侵占林地114亩，紫云县公安局于2022年12月15日出具《不予立案告知书》（紫公（森）不立字〔2022〕60号）；紫云县综合执法局于2023年4月27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紫综执罚决（林）字〔2023〕5号），缴纳罚款189.2675万元，已办结。二是违法占地问题。自然资源部门于2024年11月17日进行立案查处（紫自然资立〔2024〕78号），企业（和财建材）积极主动对违法占耕地块进行了复垦恢复，县级现场验收合格，经紫云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会研究，决定免于处罚，并于2025年1月24日结案。

整改措施（二）：

一是督察指出忠顺石材开发有限公司累计违法占用林地349亩（经实际核查，该矿山违法占用林地情况为：2022年4月9.6亩、2022年6月191.26亩、2024年11月226.23亩，合计427.09亩，比指出多78.09亩）;先后分3次编制恢复森林植被实施方案，累计完成复绿448.6亩（2023年9月异地复绿201.6亩、2024年12月原址复绿57亩、2025年6月异地复绿190亩）；二是督察指出和财建材有限公司非法侵占林地114亩，2023年9月异地复绿114亩。

整改措施（三）：

一是忠顺清理疏通及新建截排水沟共计4公里；二是在位于3号山头至出矿道路中段道路下方建设排土场，面积约3.1694亩。综上经整改后未出现表土和废石倾倒情况。

整改措施（四）：启动忠顺石材、和财建材的生态损害赔偿工作，经协商忠顺公司于2025年1月7日委托生态环境部规划院及贵州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对生态损害进行评估，和财公司于2025年1月7日委托贵州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对生态损害进行评估，经全面评估及磋商达成一致；均在2025年12月12日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忠顺石材（2025年12月19日前缴清赔偿费8.41万元）、和财建材将按照协议规定落实赔偿工作。

黔西南州：

整改措施（一）：

海子金矿：安龙县林业局于2024年11月5日将该项目违法占用林地66.08亩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经补充侦查，周边村民原有生活生产道路和公路涉及面积13.9257亩，最终认定违法占用林地面积52.1643亩。公安侦查完成后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安龙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30日作出刑事判决，判决：一、安龙县黄金公司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二、陈界萍（安龙县黄金公司原总经理、原法定代表人）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陈界萍还犯受贿罪，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为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总和罚金人民币26万元。

三道沟金矿：该矿2022年在兴仁市新龙场镇冬瓜林村茨沟处，建设实验区时违法使用林地4.821亩。2022年11月23日兴仁市林业局作出行政处罚（仁林罚决字〔2022〕第29号）：一、责令纠正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被；二是罚款人民币64280元。罚款于2022年11月24日足额缴纳。

杨家堡上金矿：该矿两次违法，一是历史遗留的堆积场违法使用林地17.05亩，2025年3月26日，望谟县林业局将案件重新移送望谟县公安局，望谟县公安局3月27日下发立案告知书。2026年2月10日，望谟县公安局将案件移送至望谟县检察院。二是2024年7月至8月探矿违法使用林地3.2亩，望谟县林业局于2024年12月23日进行行政处罚（望林罚决字〔2024〕第33号）：责令限期12个月内原地补种3.2亩的树木，并处罚款人民币32000元。罚款已2025年1月13日足额缴纳。

整改措施（二）：
三个金矿均完成了恢复植被，并通过了县级的验收，州林业局开展了复核。

整改措施（四）：

海子金矿于5月委托贵州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对项目违法占用林地行为生态损害赔偿进行评估鉴定，黔西南州林业局与安龙黄金公司于2025年9月25日签订生态损害赔偿协议，赔偿补偿性恢复费用6.5462万元，安龙县黄金公司已缴纳赔偿费用。三道沟金矿和杨家堡上金矿7月已委托专家开展评估鉴定工作，黔西南州林业局于2025年9月25日分别与三道沟金矿、杨家堡上金矿签订了生态损害赔偿协议，三道沟金矿赔偿生态环境损害造成的损失费用2.1万元，杨家堡上金矿赔偿生态环境损害造成的损失费用15.5万元，2个金矿均已缴纳赔偿费用。


